吉安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政府采购招标文件


邀请招标书
标书编号:吉政采【2011】024号
招标项目名称:人工肾耗材、空气净化输液器
   吉安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二○一一年六月九日

受采购单位委托，我中心采用邀请招标采购方式对人工肾耗材、空气净化输液器材进行采购，现将有关事项告知如下:
1、本次招标设A、B、C包，品牌、规格等详见招标货物清单。
2、供货期限：自合同签订之日起一年。
3、投标人必须在2011年6月16日16:30前携带以下资格证明文件到吉安市中心人民医院器械科办理投标资质确认手续，投标人如提供虚假证明或资质骗取中标的，招标人将不予退回投标保证金，并取消其投标或中标资格。
A、生产商或经销商出具工商营业执照（副本）原件；

B、生产商或经销商出具税务登记证（副本）原件；

C、生产商或经销商出具组织机构代码证（副本）原件；

D、生产商或经销商出具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副本）原件；

E、经销商出具生产商的产品投标授权书原件；

F、生产商或经销商出具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器械注册证 (包括注册登记表)复印件。
备注:投标人递交投标文件的同时，提交吉安市中心人民医院出具的资格确认表，否则，我中心将拒收其投标文件。如投标人是经销商，必须出具产品生产商针对本项目的投标授权证明原件，同一品牌产品只允许一家被授权人参加投标。

采购单位联系人: 韦先生       联系电话:13970685891
4、投标人须递交投标文件正本一份，副本三份，投标人在报价时应以人民币为计算单位按包报货物单价，投标人只允许对每包有一个报价。投标报价包含运输、税收等一切费用，为最后结算发票价。投标文件应由投标人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署并加盖投标人公章，如投标人未按规定密封，我中心有权拒收。

5、投标人投报的品牌、规格必须要完全响应采购单位的要求， 同时要对产品质量和服务质量做出书面承诺，否则，视为未响应招标文件处理。
6、投标文件不得涂改或增删，如有修改错漏处必须由同一签署人签字或盖章。因投标文件有误或表达不清所引起的后果由投标人负责。

7、投标人所供产品必须符合国家质量标准。中标供应商对由于产品质量缺陷而发生的任何问题负责更换，并承担由此发生的所有费用。

8、本次招标的投标保证金为人民币伍仟元，投标供应商的投标保证金采用转账或电汇方式（汇款人户名必须为投标人公司名称，不接受现金存入方式缴纳的保证金，并注明2011-024号某包投标保证金）在2011年6月16日北京时间16:30前到达我中心帐户。对于未按要求交纳投标保证金单位的投标，我中心将视为不响应招标而拒绝。未中标人投标保证金在定标后十五天内无息退还；中标人的投标保证金在货物样品验收合格并签订合同后，三个工作日内无息退还。

户  名:吉安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开户行:吉安市吉州区农信联社营业部

帐  号:171029101008714315
9、在投标人的投标文件响应招标文件的前提下，采用最低评标价法评标。

10、验收方式:
人工肾耗材、空气过滤输液器必须和“附件”中的要求一致，包装要完好无损。

备注:招标人宣布中标排序第一名的供应商在10天内，必须将样品送到采购单位进行预验收，质量完全符合招标要求后,下发中标通知书，并与采购单位签订采购合同。如中标排序第一名的供应商递交的样品质量不符合招标要求，招标人有权取消其预中标资格，将预中标资格顺延至排序第二名的供应商，由排序第二名供应商递交样品验收，验收合格后确定其为中标单位。
11、中标人接采购单位的电话后，响应时间不得超过48小时。
12、付款方式:货物验收合格使用正常后，3个月内由吉安市中心人民医院财务科按月分批支付给供应商。
13、投标截止时间:2011年6月17日北京时间09:00整，其后送达的投标文件，我中心有权拒收。

开标时间:2011年6月17日北京时间09:00整。

开标地点:江西省吉安市吉州区井冈山大桥西路7号十三楼。

14、交货时间:中标人必须在合同签订之日起，根据临床科室提出的计划一周内到货，如因未到货影响临床工作则每天扣人民币500元违约金，超过三个工作日未交货取消合同，顺延预中标排序第二家供应商按规定供货，交货方法同上。中标人将耗材送到采购单位指定的地点交临床使用。
交货地点:吉安市中心人民医院器械科。

15、中标单位必须按中标通知书规定的日期、时间与采购单位签订合同，逾期不签订合同的，我中心有权取消其中标资格，履约保证金不予退还，另定中标者，保留追究因原中标者违约所造成的一切损失的权利。

16、从标书发出之日始至投标截止日期3天前，招标方在（http://zfcg.jaf.gov.cn和http://www.japrtc.gov.cn）发出的对招标文件的补充、更正文件，例如对标书的修改和要求的补充均作为招标文件的一部分，与招标文件具有同等效力。

17、为有助于对投标文件的评定，招标人有权向投标人提出质疑，请投标人澄清其投标内容，投标人有责任按招标人通知的时间、地点指派专人答疑和澄清，否则，招标人有权视其为弃标处理。

18、投标供应商如对招标文件存有疑问，请在2011年6月13日北京时间17:00前以书面形式向我中心提出，否则我中心有权不予回应。

附件:招标货物清单。












联系电话:（0796）8210231












传    真:（0796）8210231





                   二○一一年六月九日
招标设备清单及技术要求
A 包:
	一次回路管
	金宝机型、有废液袋（1000ML容量）

	备选品牌
（投标人必须在五个备选品牌中选一，多选投标无效）
	JMS

	
	威高

	
	德朗

	
	艾贝尔

	
	沙工


B 包:
	一次性透析器
	面积≥1.6㎡、材料:聚砜膜

	备选品牌

（投标人必须在五个备选品牌中选一，多选投标无效）
	海迪尼娜

	
	威高

	
	旭化成

	
	费森尤斯

	
	朗生


C包:
	产品名称
	材质要求

	空气净化输液器
	弹性材料
（提供材料进货发票复印件加盖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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